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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

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野马电池 60537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翔 李丹磊

电话 0574-86593264 0574-86593264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荣吉路818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荣吉路818号

电子信箱 ym@mustangbattery.com dsb@mustangbattery.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40,119,135.83 1,487,935,898.41 -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59,663,511.78 1,189,882,307.75 -2.5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18,528,312.61 497,159,473.27 -1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7,294,264.56 36,083,050.26 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286,431.16 24,603,943.59 23.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194,389.48 37,888,682.16 -38.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2 3.14 减少0.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7 3.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7 3.7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84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余元康 境内自然人 15.00 20,000,000 20,000,000 无 0

陈恩乐 境内自然人 15.00 20,000,000 20,000,000 无 0

陈一军 境内自然人 11.25 15,000,000 15,000,000 无 0

余谷峰 境内自然人 11.25 15,000,000 15,000,000 无 0

陈科军 境内自然人 11.25 15,000,000 15,000,000 无 0

余谷涌 境内自然人 11.25 15,000,000 15,000,000 无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百发大数

据策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2 956,000 0 无 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博道成长智航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9 789,3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中证

360互联网+大数据100指数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1 545,600 0 无 0

UBS�AG 境外法人 0.23 309,7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余元康、陈恩乐、陈一军、余谷峰、陈科军、余谷涌系一致行动人，同时余元康

与余谷峰系父子关系；余元康与余谷涌系父子关系；余谷峰与余谷涌系兄弟关

系；陈恩乐与陈一军系父子关系；陈恩乐与陈科军系父子关系；陈一军与陈科军

系兄弟关系。2、上述六名一致行动人与其他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

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3、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以及前十名无

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

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5378 证券简称：野马电池 公告编号：2023-033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3年8月18日通过书面等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并于2023年8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会议由董事长陈

一军主持召开，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

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

度报告》及《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5378� � 证券简称：野马电池 公告编号：2023-036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

了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的《关于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0号）核准，公

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334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7.6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58,745.08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不含增值税）4,276.65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4,468.43万元。 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4月6日全部到位，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2021年4月6日出具了《验资

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F10266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与结余情况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202,614,002.76元（含置换前期预先投入部分），购买理财

产品315,000,000.00元，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3,642,182.79元，银行手续费支出167.00元，尚未使用的金额

为30,712,359.26元。

2022年度，本公司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集投项目99,889,327.12元，购买理财产品240,000,000.00元，收到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9,287,551.05元，银行手续费支出637.03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15,109,946.16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3年上半年，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1）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集投项目50,027,849.89元。

（2）购买理财产品183,500,000.00元。

（3）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5,478,604.44元，银行手续费支出523.35元。

综上，截至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352,531,179.77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27,060,177.36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已制定了《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进行了规定。 公司已于2021

年4月8日连同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海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

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鄞州中心区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公司在宁波银行鄞州中心区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对应的“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已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全部使

用完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时结转的少量

银行存款利息已全部转入公司基本结算账户。 公司已于2021年10月27日办理完成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上述

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骆驼

支行

370179414715 11,966,890.58

年产8.1亿只碱性锌锰电池扩建及技改

项目[注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

东支行

403979416861 1,070,044.29 智慧工厂信息化建设项目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镇海支行

76850180801805000 14,023,242.49 研发检测中心及智能制造中心项目

宁波银行鄞州中心区支行 30010122001352217 - 已于2021年10月销户

合 计 27,060,177.36

注1：经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份大会审议通过，原“年产6.1亿只碱性锌锰电池扩建及技改

项目”已调整为“年产8.1亿只碱性锌锰电池扩建及技改项目” 。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使用募集资金，截本报告期末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025.60万元置换

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71.70万元置换以自筹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6,297.30万元完成置换公司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021年4月27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及2021年5月20日召开了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风险较低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自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022年4月26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及2022年5月18日召开了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风险较低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自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023年4月24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及2023年5月18日召开了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风险较低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自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人民币/万元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类型

金额（万

元）

起止日期 预期年化收益率

报告期末是

否赎回

收回投资收

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镇海分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VY202216615】

银行理财产

品

5,000

2022年5月27

日至2023年1

月10日

1.50%/3.35% 是 104.6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鄞州分

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VY202216616】

银行理财产

品

1,700

2022年5月27

日至2023年5

月17日

1.50%/3.40% 是 56.2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镇海分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VY202216616】

银行理财产

品

5,000

2022年5月27

日至2023年5

月17日

1.50%/3.40% 是 165.3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鄞州分

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PY20221333】

银行理财产

品

500

2022年9月9

日至2023年3

月13日

1.50%/3.18% 是 8.0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镇海分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PY20221460】

银行理财产

品

1,500

2022年11月

11日至2023

年2月13日

1.30%/3.18% 是 12.2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2022年对公结构性存款

挂钩汇率定制第十一期

产品298

银行理财产

品

9,000

2022年11月

23日至2023

年2月23日

1.50%/2.85%/2.

95%

是 64.1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鄞州分

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PY20221504】

银行理财产

品

300

2022年12月1

日至2023年3

月3日

1.30%/3.18% 是 2.4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镇海分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PY20221540】

银行理财产

品

1,000

2022年12月

16日至2023

年3月20日

1.30%/3.18% 是 8.1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镇海分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PY20221602】

银行理财产

品

4,500

2023年1月12

日至2023年4

月14日

1.30%/3.18% 是 36.0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镇海分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PY20231665】

银行理财产

品

1,300

2023年2月16

日至2023年4

月19日

1.30%/2.93% 是 6.4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2023年对公结构性存款

挂钩汇率定制第三期产

品58

银行理财产

品

7,500

2023年3月3

日至2023年5

月17日

1.10%/2.75%/2.

85%

是 42.4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鄞州分

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PY20231729】

银行理财产

品

600

2023年3月16

日至2023年5

月17日

1.30%/2.93% 是 2.9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鄞州分

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PY20231873】

银行理财产

品

100

2023年5月22

日至2023年6

月26日

1.30%/2.76% 是 0.2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鄞州分

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PY20231874】

银行理财产

品

100

2023年5月22

日至2023年7

月24日

1.30%/2.91% 否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鄞州分

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PY20231875】

银行理财产

品

350

2023年5月22

日至2023年8

月22日

1.30%/3.13% 否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鄞州分

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PY20231876】

银行理财产

品

1,800

2023年5月22

日至2023年

11月22日

1.50%/3.15% 否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2023年对公结构性存款

挂钩汇率定制第五期产

品348

银行理财产

品

7,000

2023年5月24

日至2023年8

月24日

1.5%/2.7%/2.8% 否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镇海分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PY20231889】

银行理财产

品

1,000

2023年5月29

日至2023年7

月3日

1.30%/2.76% 否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镇海分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PY20231911】

银行理财产

品

1,000

2023年6月7

日至2023年8

月8日

1.10%/2.15% 否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镇海分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PY20231912】

银行理财产

品

3,000

2023年6月7

日至2023年9

月7日

1.10%/2.25% 否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镇海分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PY20231913】

银行理财产

品

4,000

2023年6月7

日至2023年

12月8日

1.30%/2.35% 否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鄞州分

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CSDPY20231964】

银行理财产

品

100

2023年6月29

日至2023年

10月9日

1.10%/2.25% 否 /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总投资额的情况

因原生产线供应商被收购后战略调整不再对外出售电池生产线， 公司将生产线由外购调整为自制， 产能规模相应增

加，同时调整生产大楼规模，2021年8月，公司将原“年产6.1亿只碱性锌锰电池扩建及技改项目” 调整为“年产8.1亿只碱性

锌锰电池扩建及技改项目” ，总投资额由25,398.23万元调整为44,313.41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投资额调整已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期调整是在原募投

项目“年产6.1亿只碱性锌锰电池扩建及技改项目”的基础上，生产线产能增加，募集资金投入金额、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

点等未发生变化。 该项目调整后预计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为12.58%，静态回收期（税前）8.62年，达产后预计可实现营业收

入约42,934.29万元。 截止2023年6月30日，该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16,257.37万元（含置换前期预先投入部分）。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相关信息，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七、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4,468.4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002.7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253.1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 诺

投 资

项目

已变更

项 目 ，

含部分

变 更

（ 如

有）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总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年 产

8.1亿

只 碱

性 锌

锰 电

池 扩

建 及

技 改

项目

否

25,

398.23�[注

3]

25,

398.23�[注

3]

25,

398.23

3,386.74 16,257.37 -9,140.86 64.01

2023

年

1,044.51

不

适

用

否

研 发

检 测

中 心

及 智

能 制

造 中

心 项

目

否

13,

413.07

13,

413.07

13,

413.07

1,433.27 5,667.30 -7,745.77 42.25

2023

年

0.00

不

适

用

否

智 慧

工 厂

信 息

化 建

设 项

目

否 4,677.20 4,677.20 4,677.20 182.78 2,348.50 -2,328.70 50.21

2024

年

0.00

不

适

用

否

补 充

流 动

资金

否 10,979.93 10,979.93 10,979.93 0.00 10,979.93 0.00 100.00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适

用

合计 —

54,

468.43

54,

468.43

54,

468.43

5,

002.78

35,

253.12

-19,

215.31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见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二）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见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四）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4：年产6.1亿只碱性锌锰电池扩建及技改项目原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于2021年变更项目名

称为年产8.1亿只碱性锌锰电池扩建及技改项目继续实施，项目变更后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不变，原募投项目已投入的

募集资金继续有效，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继续投入调整后的项目中。 该项目承诺投资总额为44,313.41万元(其中拟投入

的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为25,398.23万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项目,年产8.1亿只碱性锌锰电池扩建及技改项目已有部分

设备投入使用，在2023年上半年实现经济效益1,044.51万元。 该项目将于2023年整体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注5：“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 (3)＝(2)-

(1)” 项下合计金额和填列的合计数有偏差系金额换算至万元后的尾差。

证券代码：605378 证券简称：野马电池 公告编号：2023-034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3年8月18日通过书面等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并于2023年8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陈瑜主持召开。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审核，认为：

1、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规范合法，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2、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客观反映

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未发现参与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

度报告》、《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5378� � � � � � �证券简称：野马电池 公告编号：2023-035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经营管理工作需要，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经公司总经理余谷峰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

核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变动，同意聘任胡陈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见附件），任期与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一致。 本次变动完成后，胡陈波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胡陈波先生在担任公司总工程师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职，忠实履行了总工程师应尽的职责与义务，为公司规范运作

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对胡陈波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陈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胡陈波先生简历

胡陈波先生，1975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8年8月至2002年9月，任宁波市力达电池有

限公司科员；2002年10月至2017年11月，历任浙江野马电池有限公司科员、总工程师；2017年11月至2023年8月，任公司总

工程师。

证券代码：605378 证券简称：野马电池 公告编号：2023-037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22日（星期五）上午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至9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栏目或通过邮箱dsb@mustangbattery.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8月30日发布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

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9月22日上午11:00-12:00召开2023年

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2023年9月22日（星期五）上午11:00-12:00

2、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3、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会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公司董事长陈一军先生、总经理余谷峰先生、财务总监庞亚莉女士、独立董事王金良先

生、董事会秘书朱翔先生、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马涛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会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22日（星期五）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至9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dsb@mustangbattery.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86593264

联系邮箱：dsb@mustangbattery.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

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A股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芳集团 60108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琳 李忠强

电话 0931-8803618 0931-8803618

办公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4-6号 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4-6号

电子信箱 ir@guofanggroup.com gfzhengquan@guofanggroup.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768,409,521.39 2,455,888,474.64 1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94,396,035.70 1,543,789,867.28 3.2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07,215,575.42 455,763,400.24 1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102,061.87 41,879,541.66 18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75,180,516.09 39,221,955.89 91.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058,274.41 156,680,784.33 93.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6 2.69 增加4.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6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6 200.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5,97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张国芳 境内自然人 42.12 280,500,000 0 无 0

张春芳 境内自然人 20.93 139,400,000 0 质押 30,120,000

张辉阳 境内自然人 6.46 43,037,000 0 质押 30,000,000

张辉 境内自然人 6.01 40,050,000 0 质押 24,000,000

陈泽翠 境内自然人 0.38 2,506,900 0 无 0

蒋勇 境内自然人 0.30 2,000,000 0 无 0

黄文利 境内自然人 0.22 1,489,400 0 无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2 1,482,053 0 无 0

曾凡胜 境内自然人 0.21 1,371,900 0 无 0

严倩 境内自然人 0.18 1,217,4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张国芳先生与张春芳女士为夫妻关系，张辉女士系张国芳

先生、张春芳女士之女，张辉阳先生系张国芳先生、张春芳女士之子。 张国芳、张

春芳、张辉、张辉阳为一致行动人。

2、除上述说明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涉及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

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1086� � � � �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2023-029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3年8月29日上午10:00在公司十

五楼会议室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公司董事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参会并表决，董事张辉、李宗义、

孟丽、李源、柳吉弟五人现场参加，董事张辉阳、杨建兴、洪艳蓉、李成言四人以通讯方式参加，应到董事9人，实

到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张辉阳先生主持召开，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编制了《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以及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 董事会认为上述报告及其摘要如实

反映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整体经营运行情况。

上述报告及摘要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甘肃国芳工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上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编制了《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报告》。 董事会认为上述报告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2023年上半年度的主

要经营数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2023年上半年度主要经营

数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1086� � � � � � � �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2023-030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29日下午14:00在公司十五楼会

议室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公司监事白海源、魏莉丽、王颖以现场方式参会并表决，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白海源主持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甘肃国芳工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编制了《甘肃国芳工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本公司2023年上

半年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和现金流量。

以上议案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1086� � �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2023-031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上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第四号零售》、《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相关

要求，现将2023年上半年度末门店变动情况及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已开业门店分布及变动情况

（一）控股公司开设的门店分布及变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在甘肃地区、宁夏地区、青海地区共拥有已运营门店11家，其中：百货业态为主

的门店6家，分别为东方红广场店、白银世贸中心店、宁夏购物广场店、张掖购物广场店、西宁国芳百货店、国芳

G99购物中心；超市5家，分别为综超广场店、综超曦华源店、综超长虹店、综超七里河店、综超皋兰店。 公司经

营面积共33.40万平方米，具体情况如下：

地区 经营业态

自有物业门店 租赁物业门店

门店数量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门店数量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甘肃地区 百货、超市 3 17.91 6 5.21

银川地区 百货 1 5.28 - 0.06

西宁地区 百货、超市 - - 1 4.94

注：银川地区其他租赁面积635.84㎡。

（二）联营公司开设的门店分布及变动情况

公司与杉杉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25日正式

营业，该项目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北环东路888号，经营面积10.62万平方米，经营业态为奥特莱

斯，物业权属为项目公司自建，租金为“固定+浮动”的利润分成模式。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数据

1、报告期内，公司按业务分类情况取得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业态

2023年1-6月

营业收入 同比增减（%） 毛利率（%）

同比增减

（百分点）

零售

业务

百货 384,158,974.01 15.14 45.08 1.13

超市 77,921,533.61 -3.32 28.07 3.54

电器 1,643,297.73 14.41 100.00 0.00

小计 463,723,805.35 11.56 42.42 2.04

房屋租赁 4,585,758.07 92.30 49.66 23.25

合计 468,309,563.42 12.02 42.49 2.19

2、报告期内，公司按地区取得零售业务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地区

2023年1-6月

营业收入 同比增减（%） 毛利率（%）

同比增减

（百分点）

甘肃

地区

兰州市 417,015,700.97 14.55 37.45 2.41

白银市 16,555,375.90 3.22 57.45 1.45

张掖市 6,560,980.56 1.60 98.27 0.78

小计 440,132,057.43 13.86 39.11 2.16

西宁地区 23,576,184.93 4.11 94.44 9.27

银川地区 4,601,321.06 -48.09 100.00 28.28

合计 468,309,563.42 12.02 42.49 2.19

以上经营数据源自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网英大 600517 置信电气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牛希红 仲华

电话 021-51796818 021-51796818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耀路211号C

座9层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耀路211号C

座9层

电子信箱 600517@sgcc.com.cn 600517@sgcc.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45,971,586,870.90 44,501,544,724.80 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343,692,626.83 18,840,581,032.93 2.6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 5,007,349,976.11 4,406,583,161.42 1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4,948,638.88 620,770,506.35 2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47,423,436.59 608,543,289.11 22.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8,425,252.32 1,039,017,424.42 -165.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3 3.33 增加0.6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2 0.109 21.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2 0.109 21.1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4,91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5.53 3,747,456,382 0 无 0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49 428,138,981 0 无 0

上海置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3 207,857,842 0 无 0

上海置信电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0 97,069,509 0 无 0

济南市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7 78,137,118 0 质押 10,000,000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其他 1.25 71,339,437 0 无 0

上海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0.85 48,627,236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38 21,773,607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0.33 19,000,000 0 无 0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1 17,886,714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持有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持有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间接控股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

司。 2.上海置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海置信电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100%的

股权。 3.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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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3年8月19日以书面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2023年8月29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18号英大国际大厦1211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0名，实际出席董事10名（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会议的董事4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东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网披露

的《国网英大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国网英大2023年半年度报告》。

（二）《关于公司2023年上半年在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办理金融业务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杨东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网披露

的《国网英大2023年上半年在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办理金融业务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公司2023年上半年在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办理金融业务风险持

续评估报告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事先提交我们审阅。 经认真审议，所涉关联交易事项符合

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交易是合理的、必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2.我们认为，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

制度都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严格监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未发现中国电

力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公司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金融业务风险可

控，本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客观公正。 同时，董事会审议表决上述议案的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已回避本议案

的审议与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国网英大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上半年在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办理金融业务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审计与内控合规管理委员会对此发表意见：

本报告反映了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资质、内部控制、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状况，其业务范

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严格监管，具有合法

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发现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存在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

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况，未发现其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同意本报告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关于修订〈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及法治央企建设要求， 加强公司合规管

理，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切实防控风险，保障公司持续规范发展，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

部门规章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将《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办法（试行）》修订为《国网

英大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办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网披露

的《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办法》。

特此公告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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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3年8月19日以书面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2023年8月29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18号英大国际大厦1211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

议的监事2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孙红旗先生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网披露

的《国网英大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国网英大2023年半年度报告》。

监事会根据《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规定，审核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审核意见

如下：

1.本次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各项管理制度的规定；

2.本次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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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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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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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